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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個資法對蒐集條文

2. 告知函撰寫



個資法

直接蒐集

間接蒐集



蒐集要件

個資法第5條

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
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
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蒐集要件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
有特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與當事人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
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
四、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

提供者處理後或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五、經當事人同意。
六、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七、個人資料取自於一般可得之來源。但當事人對該資料之禁止處理或利

用，顯有更值得保護之重大利益者，不在此限。
蒐集或處理者知或利用時，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
利用悉或經當事人通知依前項第七款但書規定禁止對該資料之 處理該個
人資料。

個資法第19條



蒐集、處理、利用要件

個資法第8條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依第十五條或第十九條規定向當事人蒐集個人資
料時，應明確告知當事人下列事項：
一、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名稱。
二、蒐集之目的。
三、個人資料之類別。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五、當事人依第三條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六、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提供個人資料時，不提供將對其權益之影響。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為前項之告知：
一、依法律規定得免告知。
二、個人資料之蒐集係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

務所必要。
三、告知將妨害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
四、告知將妨害第三人之重大利益。
五、當事人明知應告知之內容。

直接蒐集



蒐集、處理、利用要件

個資法第9條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依第十五條或第十九條規定蒐集非由當事人提供之
個人資料，應於處理或利用前，向當事人告知個人資料來源及前條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五款所列事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為前項之告知：
一、有前條第二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
二、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
三、不能向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為告知。
四、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之目的而有必要，且該資料須經提供

者處理後或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當事人者為限。
五、大眾傳播業者基於新聞報導之公益目的而蒐集個人資料。第一項之告

知，得於首次對當事人為利用時併同為之。

間接蒐集



蒐集要件

個資法第54條



蒐集要件

有關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
全維護措施。

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

四、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衛生或犯罪預防之目的，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
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五、為協助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前或事後有
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六、經當事人書面同意。但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或其他法律另有限制不得僅依當事人書
面同意蒐集、處理或利用，或其同意違反其意願者，不在此限。

依前項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準用第八條、第九條規定；其中前項第六款之書面同
意，準用第七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並以書面為之。

個資法第6條



蒐集要件
think about:因病休學附醫院證明

• 東海大學學則第四十四條:…檢具醫療院所證明……

• 個資法第六條:…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

think about:

教務處申請保留入學資格(2)

學務處申請請假(32)

學務處辦理健康檢查(學校衛生法/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

think about:報名表填寫身體狀況



蒐集要件

• 東海大學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作業手冊第三章個人資料作業管理程序



蒐集要件



告知函撰寫

一、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名稱。

二、蒐集之目的。

三、個人資料之類別。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五、當事人依第三條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六、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提供個人資料時，不提供將對其權益之影響。



告知函撰寫
1.直接蒐集範例

2.間接蒐集範例

3.簡短版範例

4.教務處範例

5.資策會報名範例

6.活動報名系統範例


